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德邦股份 60305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缪衍 韩爽

电话 021-39288106 021-39288106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316号1幢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316号1幢

电子信箱 ir@deppon.com ir@deppo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761,187,614.06 10,191,262,107.34 4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207,234,755.38 4,624,184,744.96 34.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889,380,777.80 11,618,203,168.72 2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658,402.22 154,668,517.85 -8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551,562.75 59,468,488.46 -36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37,141,050.06 776,557,240.98 72.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1 3.75 减少3.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6 -87.5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9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67.18 689,909,261 质押 145,000,000.00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6.52 66,957,470 66,957,470 无 0

崔维星

境 内 自

然人

4.19 43,009,184 质押 35,69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2.79 28,624,735 无 0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96 9,894,292 无 0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0.90 9,269,377 无 0

郭续长

境 内 自

然人

0.80 8,256,000 无 0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9 7,133,300 无 0

天津瑞荣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35 3,618,42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2,050,764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东崔维星控

制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56� � � � � � �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7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21年8月23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出的方

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维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董事会

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德邦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公告。

2、审议并通过《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69）。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56� � � � � � �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8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于2021年8月23日向全体监事以专人送出方式发出召开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龚雪婷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真审议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公告。

2、审议并通过《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内容真实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69）。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56� � � � � � � �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9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指引第16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规定，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了截至2021

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612号），公司向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6,957,470股，每股发行价为9.17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13,999,999.9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0,214,957.0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603,785,024.83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 并分别于2021年3月25日和2021年3月 26日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1]216Z0008号和容诚验字[2021]

216Z0009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1年上半年，公司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515,205,770.32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

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523,272,800.00� 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515,205,770.32元， 剩余8,067,

029.68元不再置换。 尚未支付其他费用1,103,396.23元， 收到利息收入1,012,551.08元， 理财收入1,564,

255.07元，银行手续费支出1,842.50元,�已支付发行费用增值税456,620.23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金额为91,800,994.15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明细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603,785,024.83

加：尚未支付的其他费用 1,103,396.23

加：累计利息收入 1,012,551.08

加：累计理财收入 1,564,255.07

减：实际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515,205,770.32

减：累计投入金额 -

减：银行工本费及手续费支出 1,842.50

减：已支付发行费用增值税 456,620.23

募集资金余额 91,800,994.15

减：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未到期金额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1,800,994.1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

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支行（以下合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

共同监管。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91,800,994.15元，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元）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徐泾支行（注1）

1001741929000008960 509,452.54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徐泾支行

（注2）

03863100040078754 89,699,314.91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淮海支行

755917723610604 1,279,827.16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青浦支行

441681289222 312,399.54

注1：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泾支行，参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徐泾支行之上级支行。

注2：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泾支行，参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泾

支行之上级支行。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0元，无理财产品尚未赎

回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已获得收益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元）

产品类型 收益起止日期

年化收益率

（%）

投资盈亏

（元）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产

品

43,4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0-2

021/6/9

1.5% -3.

2282%

115,

153.87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产

品

43,6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0-2

021/6/10

1.51% -3.

2276%

119,

518.47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21�

年第 4934�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54,5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2-2

021/6/16

1.5%-3.4%

177,

684.93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21�

年第 4933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54,5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2-2

021/6/16

1.5%/3.4%

177,

684.93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三层区间

34天结构性存款

100,0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2-2

021/6/15

1.6% /3.0%

/3.39%

279,

452.13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三层区间

33天结构性存款

50,0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3-2

021/6/15

1.6% /3.0%

/3.39%

135,

616.44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三层区间

31天结构性存款

50,0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7-2

021/6/17

1.6% /3.0%

/3.39%

127,

397.26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

列看跌三层区间

32天结构性存款

65,0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20-2

021/6/21

1.6% /3.0%

/3.39%

91,178.00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挂

钩汇率区间累计

型法人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138期A款

139,000,

000

结 构性 存

款

2021/5/19-2

021/6/21

1.05% -2.

71%

340,

569.04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四、募集资金预先投入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执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使用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建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情况，公司拟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1年5月31日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52,327.28万元，置换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150.12万元（其中：律师费用113.33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用33.02万元，发行手续费等3.77万元），总计置换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52,477.40万

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5月31日出具了“容诚专字[2021]216Z0115号”《关于德邦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已将转运中心智能设备升级项目中预先投入金额中的49,608.30万元、IT信息

化系统建设项目预先投入的1,912.28万元及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150.12万元进行了置换， 剩余806.70万元不

再置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变更情况。

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附件：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1,4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520.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520.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转运中

心智能

设备升

级项目

否

50,

415.00

50,

415.00

50,

415.00

49,

608.30

49,

608.30

（806.7

0）

98.40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IT�信息

化系统

建设项

目

否

10,

985.00

10,

985.00

10,

985.00

1,912.28 1,912.28

(9,

072.72)

17.41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否

61,

400.00

61,

400.00

61,

400.00

51,

520.58

51,

520.58

(9,

879.42)

83.91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执行，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

到位之前已由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建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情况，公司拟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1年5

月31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52,327.28万元，置换预先支付

的发行费用150.12万元（其中：律师费用113.33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用33.02万

元，发行手续费等3.77万元），总计置换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52,477.40万

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5月31日出具了“容诚专字

[2021]216Z0115号”《关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已将

转运中心智能设备升级项目中预先投入金额中的49,608.30万元、IT�信息化系

统建设项目预先投入的1,912.28万元及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150.12万元进行

了置换，剩余806.70万元不再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协定存款的收

益与活期存款利息合计为1,012,551.08元；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收益为1,

564,255.07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的金额为0。（保本型理财产品明细详见“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中

的“（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五、 风险因素” 相关的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美迪凯 68807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懿伟 张紫霞

电话 0571-56700355 0571-56700355

办公地址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号大街578号3

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号大街578号3

幢

电子信箱 Wyw@chinamdk.com ipo@chinamdk.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793,360,982.24 1,081,013,239.90 6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24,309,661.39 578,499,839.52 163.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8,493,251.83 200,814,481.51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497,958.78 70,012,915.59 -3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658,253.42 64,664,448.10 -2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710,629.36 77,997,499.93 3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86 14.91 减少11.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3 -4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3 -43.4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4.64 10.08 增加4.5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5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丽水美迪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1.16 165,196,355 165,196,355 165,196,355 无 0

香港豐盛佳美 （國際）投

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46 58,013,186 58,013,186 58,013,186 无 0

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6.88 27,628,736 27,628,736 27,628,736 无 0

景宁倍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86 19,510,584 19,510,584 19,510,584 无 0

中信证券－杭州银行－中

信证券美迪凯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50 10,033,332 10,033,332 10,033,332 无 0

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粤莞先进制造产业

（东莞）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2.46 9,885,057 9,885,057 9,885,057 无 0

珠海成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6 9,885,057 9,885,057 9,885,057 无 0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96 7,850,834 7,850,834 7,850,834 无 0

丽水增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38 5,525,747 5,525,747 5,525,747 无 0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26 5,068,890 5,068,890 5,068,89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美迪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实际控制人葛文志控制的企业， 并担任其执行董

事，丽水美迪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倍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丽水增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都是实际控制人葛文志控制的企业，

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79� �证券简称：美迪凯 公告编号：2021-024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月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9号）同意，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333,334股，每股发行价格10.19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1,022,396,673.46元，扣除发行费用80,331,479.18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42,065,194.28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2月25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2021]77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942,065,194.28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手续费支出 B2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B3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净额 B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96,843,777.21

手续费支出 C2 7,566.75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C3 78,000,000.00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净额 C4 5,329,945.29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96,843,777.21

手续费支出 D2=B2+C2 7,566.75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D3=B3+C3 78,000,000.00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净额 D4=B4+C4 5,329,945.29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D3+D4

572,543,795.61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572,543,795.6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2月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3月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浙江嘉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更

名为“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

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5个定期存款账户和1个结构性存款账户，募集资金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8110801018779999999 4,719,597.93 活期

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8110801023502238644 20,000,000.00 定期存单

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8110801022602238649 100,000,000.00 定期存单

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8110801024202238650 40,000,000.00 定期存单

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8110801023402238655 100,000,000.00 定期存单

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8110801023602238656 100,000,000.00 定期存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塘支行

33050161772709899999 276,784.67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塘支行

33050261772700000038 10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3301040160017089403 2,875,933.09 活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

支行

71060122000511992 94,713,563.76 活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

支行

71060122000512468 9,957,916.16 活期

合 计 572,543,795.6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1年3月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25,346.19万元，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出具了《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395号）。

2021年3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5,346.19万元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资

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12�个月。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

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1年6月30日，尚有7,800.00万元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充足和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

见。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下表：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赎回

预期年化收益率

（%）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钱塘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2021-04-13 2021-07-30 否 1.518%-4.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5月18日

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人民币5,3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嘉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其中人民

币 25,000.00�万元用于光学光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人民币15,000.00� 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次增资款已全部到位。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

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206.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684.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684.38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光学光电

子元器件

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61,

142.32

61,

142.32

61,

142.32

24,

055.86

24,

055.86

-37,

086.46

39.34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15,

285.01

15,

285.01

15,

285.01

5,

628.52

5,

628.52

-9,

656.49

36.82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

17,

779.19

17,

779.19

— — — —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94,

206.52

94,

206.52

76,

427.33

29,

684.38

29,

684.38

-46,

742.9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5,346.19万元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资

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

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12�个月。 截至2021年6月30日，尚有 7,800.00万元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充足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

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 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2021�年5月1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人民币5,3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在补充流动

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对

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1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

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嘉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浙江美迪凯光

学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其中人民币 25,000.00�万元用于光学光电子

元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人民币15,000.00�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次增资款已全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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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8月26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6日以邮件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3人。本次会议

的召开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数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度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数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主要是为了降低外汇大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

稳定境外收益。 公司制定了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有效的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体系，相关决策程序

和审批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开展外币金额不超过等值 5,000� 万美元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

务，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数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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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迪凯” ），于 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下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开展外币金额不超过等值5,000� 万美元的外

汇远期结售汇业务，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公司存在境外采购及境外销售，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日元。 为了有效规避外汇市场风险，防范汇率大

幅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不利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益，公司计划与银行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

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 其交易原理是与银行签订外汇远期结

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在到期日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再按照

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业务，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

二、外汇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结算货币。

三、业务期间和业务规模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公司管理层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开展外

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远期结售汇开展外币金额不超过等值 5,000� 万美元，该额度在有效

期内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财务部在上述期间及额度范围内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四、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存在境外采购及境外销售，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

响。 公司开展与银行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是从锁定结售汇成本的角度考虑，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影响，使公司保持较为稳定的利润水平，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外汇远期结售汇风险与风险控制措施

（一）外汇远期结售汇的风险

公司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进行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

作，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操作可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

动时，公司仍能保持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外汇远期结售汇仍存在一定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售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的报价汇率，

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的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

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贷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

致公司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公司相关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

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了公司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

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得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得进行以投机

为目的的外汇交易。《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

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

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其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2、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

期的现象，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3、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外币收

（付）款的谨慎预测量。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以正常经营为基础，目的是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

汇率大幅度波动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同时，公司制定了相应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完善了相关业务审批流程。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根据实际需要，与银行开展外币金

额不超过等值 5,000�万美元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主要是为了降低外汇大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

稳定境外收益。 公司制定了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有效的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体系，相关决策程序

和审批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开展外币金额不超过等值 5,000� 万美元的外汇远期结

售汇业务，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拟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针对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措施，相关风险能够有效控制。 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

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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